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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24日晚6时左右，原告李某、龚某与八岁的儿子，一起

到珠海市香洲五月花餐厅就餐，礼仪小姐安排在一包房内。

约6时30分左右，隔壁包房发生爆炸，导致李某重伤(二级残

废)，李某和龚某的八岁儿子死亡。经查，爆炸是由一名犯罪

嫌疑人蓄意想危害某医院的一名医生，故意将自己制造的炸

弹伪装成酒送给该医生。该医生把酒带回家中放置了一段时

间。1999年10月24日晚，该医生也到“五月花”餐厅就餐，

并把这瓶伪装成酒的炸弹带入餐厅，准备“饮用”。当餐厅

服务员开启酒盒盖时，“酒瓶”爆炸，造成原告之子、餐厅

一名服务员等人死亡、原告李某等人受伤的恶性案件。制造

该枚“炸弹”的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抓获。 上列原告，

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41、42条规定，向珠海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五月花公司赔偿原告医

疗费、营养费、护理费⋯⋯死亡补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

等403万元。?お?〔一审适用法律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

是以侵权损害赔偿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

，本案不适用特殊要害权责任，因为本案不符合适用过错推

定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的条件，因此本案

只能适用一般侵权责任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并认为： 首

先，虽然原告到五月花餐厅处就餐，与五月花公司之间形成

了消费与服务的关系，而五月花公司也有义务保障原告的人

身健康案件，但五月花公司应尽的义务范围应根据本行业的



性质、特点、要求以及对象等综合因素，判断五月花公司是

否尽到了同行业中的一般应有的合理注意。本案中五月花公

司餐厅发生的爆炸导致原告人被伤害和其独生子死亡，完全

是因为该餐厅自身以外的原因引起，即是第三人的违法犯罪

行为所致，与五月花公司餐厅本身的服务行为没有直接的因

果关系，该餐厅在当时的环境下，通过合理的注意是不能预

见的。 其二，顾客自带酒水进入餐厅就餐是该行业的商业习

惯，而法律、法规以及该行业的规定对此并无明文禁止，因

此顾客带酒行为以及服务者不禁止的行为均不为错。本案五

月花公司除经营餐饮服务之外，还具有销售烟、酒的经营权

，五月花公司应当对自己提供的商品负有保证质量及案件的

义务，但对顾客自带的酒则不负该法定义务。原告引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2条规定不恰当。 其三

，本案中原告受到的人身伤害这一事实，是完全因为第三人

过错行为所致，“爆炸”是损害的必然原因，而原告提出五

月花公司餐厅使用了不符合标准的三合板隔墙，埋下了此案

件的隐患，这只是使原告造成伤害的条件，而非原因，它与

损害事实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不构成侵权损害责任

。 一审法院据此认为，本案五月花公司已经尽到了它在当时

应当尽到和能够尽到的注意义务，对于原告遭受的人身伤害

没有过错，故不构成侵权行为。五月花公司抗辩理由确凿，

理由充分，予以采信。原告应当向有过错的第三人请求赔偿

，由于该第三人与五月花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不能

让同样的受害人代替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原告的诉讼

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民法通则》

第106条第1款之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之规定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お?〔

二审法院适用法律情况〕 二审法院认为，从上诉人在本案一

、二审的诉讼意见看，上诉人既主张五月花公司侵权，又主

张五月花公司构成违约，认为存在民事责任竞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选择违约或侵权作为

诉因，是上诉人的权利。但本案上诉人没有在两者中作出明

确选择，法院只能在全面审理后按照有利于权利人的原则给

予确定处理。如果两个诉因经过审理均不能成立，则无需进

行选择。 首先，关于五月花公司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上诉人一家在五月花餐厅就餐时被炸造成人身

伤亡，是犯罪分子制造危害公共安全爆炸犯罪的直接结果，

其产生的刑事责任和民事的侵权责任，均应由犯罪分子承担

。五月花公司当时根本不知道顾客自带的酒水中安装了炸弹

，其与犯罪分子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即没有共同故意。因

此，也就不可能与犯罪分子构成共同侵权，故不应承担侵权

的民事责任。需要指出，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人身

伤害的，应当赔偿。但是，该规定中的“提供商品”，一般

是指经营者自有并售卖的商品，不应包括消费者自带消费用

品，本案上诉人受到的损害，并非五月花公司直接提供的商

品所致，也不是五月花公司提供的服务本身(如服务内小、量

、环境，存在的缺陷)直接造成，故本案也不能适用消费者权

保护法的这一规定认定五月花公司构成侵权并据此承担赔偿

责任。 其次，关于五月花公司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本

院认为，五月花公司接受上诉人一家就餐，双方之间就形成

了以消费与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

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本案当事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经营者除了应当全面

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外，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不受非法侵

害也是经营者的附随义务。但是由于刑事犯罪的突发性、隐

蔽性以及犯罪手段的智能化、多样化，经营者即使给予应有

的注意和防范，也不可能及时预测和制止犯罪事件的发生。

因此，不能将经营者保护消费者的附随义务绝对化。只要经

营者根据本行业的性质、特点、要求及服务对象等尽到谨慎

的注意义务，就不能认定其构成违约。本案五月花公司属下

的餐厅接受顾客自带酒水到餐厅消费是该行业的商业习惯，

作为顾客的某医生带到家的伪装成酒的炸弹，包装酷似真酒

的包装，其在一段时间内未发现该“酒”是炸弹，一般人也

是难以识别的。当时，五月花餐厅服务员开启酒盒盖时，通

过履行一般的合理注意义务是不能及时发现爆炸物的。我们

更不可能要求五月花餐厅对顾客自带的酒水，采取像乘坐飞

机的安检一样的措施或者诸如拿到无人的空地上开瓶等安全

防范措施。因此，五月花餐厅在本案不构成违约。 此外，关

于上诉人提出的五月花餐厅的装修不符合保护消费者安全的

义务和要求的问题。经查，五月花公司在工商登记成立前已

先行呈报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消防科等各有关主管部门审

批。上诉人上诉认为五月花餐厅装修未向有关部门报批，与

事实不符。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高低只是体现阻燃性能

的好坏，并不代表燃烧性能等级高的材料的抗爆性能一定会

比抗爆性能等级低的材料强，如属于A级燃烧性能材料的玻

璃就比属于B2级燃烧性能材料的天然木材抗爆性能弱。本案



伤害结果直接由隔墙倒塌撞压所致，并非隔墙着火燃烧导致

伤亡，“福特”包房西、北隅即使使用A级燃烧性能材料也

不能必然地避免或减轻本案爆炸损害的结果，即“福特”包

房西、北隔墙未使用A级燃烧性能本专业与本案伤害后果没

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即使装修违反规定，本案的损害

结果也不能据此而确定由五月花公司承担。根据上述认定，

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本案的损害结

果并非五月花公司侵权或违约所致，因而不能以侵权或违约

的法律事由而判令五月花公司给予赔偿。但是，五月花公司

作为商业营利性企业法人，为营利而接受顾客自带酒水到五

月花餐厅消费的事实，五月花餐厅的营业行为与本案爆炸事

件的发生有客观事实结果的联系。虽然五月花公司在爆炸事

件中也同遭不幸，但上诉人一家无过错遭害（一死一伤），

受到的肉体、精神的严重创伤以及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比五

月花公司受到的损害结果更为严重，对此，社会各界(包括五

月花公司)寄以深切同情。因此，根据上诉人一家的经济状况

，为平衡当事人的损害结果，贯彻民法的公平原则，本案酌

情由五月花公司补偿上诉人30万元。 并进而认为，对犯罪造

成的危害结果，虽然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承担刑事和民事

的法律责任的责任人为犯罪分子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某些特

殊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为了公平而在无责任的当事人之间作

出适当的补偿的可能性。我国《民法通则》第109条关于“因

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

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

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在有明确责任

人的情况下为公平起见仍要求无责任的一方给另一方进行适



当补偿的一种具体情形，这种立法先例体现的精神可为审判

实践借鉴，本院对本案的处理也正是考虑了这一因素的。 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第157条

规定，判决如下：五月花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补偿30万元给上诉人。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65032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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